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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延长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云股份）于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的通知，经协商一致，二人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签署了《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书之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将二人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签署的《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书》（以

下简称原《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7 年 10 月 24 日。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 原《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2021 年 10 月 25 日，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二人共同签署了《关于福建

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书》，协议约定二人采取一致行动的目的

在于共同控制星云股份，并在星云股份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上进行意思一致

的表决，协议有效期限为自 2021 年 10 月 25 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24 日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相关股东一致行

动关系变动暨实际控制人减少之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8）。 

在原《一致行动协议》履行期间，上述一致行动人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

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未发生违反协议的情形。 

二、 《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为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经李有

财先生、刘作斌先生协商一致，二人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签署了《关于福建星云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将原《一致行动协议》的有

效期延长三年，即至 2027 年 10 月 24 日。《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后，

李有财先生和刘作斌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本补充协议是对甲、乙双方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共同签署的《关

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书》的补充；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

定外，甲方、乙方间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执

行。 

第二条 为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原《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延长三年，即至

2027 年 10 月 24 日。 

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第四条 本补充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其余二份由星云股份

存档备查，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即延长原《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

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改变，仍为李有财先生和刘作斌先生。本次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有利于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保持公司重大事项

决策的一致性；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

存在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李有财、刘作斌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签署的《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书》； 

2、李有财、刘作斌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签署的《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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